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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增進社會服務及榮譽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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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5 日海研計字第 099001018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海研計字第 102000759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7日海研計字第 103002117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1、2、4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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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教職員工生，對外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加強學校行銷、宣傳活

動，塑造學校正面形象，及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研究人員、專案

研究人員、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爭取榮譽，為校爭光，增強本校於社會各領

域的能見度，促進校務發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 

一、需獲得發行量卓著之文字媒體或電子媒體專訪且刊登報導(不含刊物)，並

符合下列要件： 

1、個人或學術單位因其專業領域之發明、著作或事蹟，經媒體專訪且刊

登達到宣揚本校正面形象，並可繳交一年內刊登之資料作為佐證者。 

2、申請者其他卓著事蹟，經委員會認定並可檢具事證者。 

二、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研究人員、專案研究人員、學生在校期

間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成績優異，為校爭光者： 

1、以本校名義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競賽，包括專題作品創作競賽、

國際發明競賽或學校指定參與之競賽及活動等。申請項目如為表演賽

及觀摩賽等之學術活動，則不在本獎勵與補助之範圍。 

2、申請績優獎勵者，請於競賽成績公佈後(全國性競賽應於一個月內，國

際性競賽六週內)，檢附競賽績優獎勵申請表(附表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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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檢附競賽活動表現得獎之證明文件、參與比賽之競賽辦法、參賽人

數、主辦單位等相關資料及媒體相關報導。 

4、申請者或參賽作品如已獲得其他機構或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獎勵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之獎勵。 

5、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原則，每一參賽作品以補

助一次為限。 

6、本辦法如有未規範事宜得參考相關競賽規定，應事先簽請校方同意後

辦理。 

前項第一款「發行量卓著之文字媒體」係指國内連鎖書局及便利商店架上有

銷售者，或經由學術獎勵委員會認定之；「一年內刊登之資料」係指提送研究

發展處計畫業務組時前一年為計算標準。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之「全國性競賽」係指由中央政府機構、各級地方

政府主管機關主辦、委辦或指導之專業學術或技(藝)能競賽，或國內外學術團

體、企業機構主辦重要之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參賽者需涵蓋全國北、中、

南、東區及離島三個區域(含)以上。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之「國際性競賽」，又細分為「境內國際性競賽」與

「境外國際性競賽」。「境內國際性競賽」係指於境內所舉辦之國際性競賽，

且至少應有三個國家或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以下簡稱地區，且視為同一地

區)參與競賽，不足三個國家或地區參加之競賽，則視同「全國性競賽」。「境

外國際性競賽」係指由各國或大陸、香港、澳門地區所舉辦之競賽，且其參

賽組別有五個(含)以上國家或地區參加之競賽。 

第三條 推薦、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推薦、申請：填寫推薦、申請表一份及審查資料一份一式，提送研究發

展處計畫業務組。 

二、審查：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將申請案件完成初審後，送請學術獎勵委

員會審查。該委員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集。 

第四條 獎勵方式：凡當年度通過本辦法審查者，將於本校舉辦大型活動時公開表揚，

並依下列標準，給予獎勵： 

一、獲得發行量卓著之文字媒體或電子媒體專訪且刊登報導(不含刊物)，並

達宣揚本校正面形象，頒贈獎狀一幀及新台幣貳仟元整，以茲獎勵。 

二、申請者其他卓著事蹟亦達宣揚本校正面形象，頒贈獎狀一幀及新台幣貳

仟元整，以茲獎勵。 

三、本校專任教師及學生參加競賽得獎者，本校依個人組及團體組給予獎勵，

團體組係指須二人(含)以上共同親自出席參加競賽，獎勵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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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國性競賽獎勵金：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組 5,000元 3,000元 2,000元 

團體組 10,000元 8,000元 6,000元 

    2、國際性競賽獎勵金：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組 10,000元 8,000元 6,000元 

團體組 20,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前項第一、二款所列，每位申請者依其專業領域獲文字媒體專訪且刊登報導，

每年得通過 5 件申請案為限，超過 5 件申請案者，給予獎狀一幀以玆獎勵。

該項經費來源，由本校建教合作收入「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

與推廣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第一項第三款各項獎勵金金額，得視當年度本校預算及申請名額調整之，獎

勵案如係由數位學生共同執行者，其獎金之分配，由受獎勵單位依參賽時之

貢獻度自行公平分配，各項獎金支領應依相關稅法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